
新北市天主教恆毅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校內推薦作業實施辦法 
112.01.15 

壹、依據：113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簡章彙編大學繁星推薦招生簡章。 

貳、目的： 

辦理本校推薦學生經由繁星推薦管道進入大學之作業。 

參、組織： 

（一）校長為推薦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會議之召集與督導推薦作業。 

（二）推薦委員會成員包括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註冊組長、教學組長、

設備組長、實研組長、訓育組長、生輔組長、心輔組長、高三各班導師、高三年級輔

導老師共計十八名。 

（三）推薦委員會之委員，若有三親等以內之親屬就讀本校高三者，不得擔任推薦委員。 

肆、推薦資格： 

（一）本校應屆畢業生，且高中全程均在本校就讀。 

（二）高一至高三上學期，五學期中須符合三學期曠課、事假及一般病假缺席率未達 10% ，

採計至高三上學期期末考。 

（三）本校高一、高二、高三上學期各學期學業成績(補考、重修前之原始成績)總平均全校

排名(不分組)百分比符合大學規定。 

（四）本校學業成績評比方式經校內推薦委員會審議認定與所有在校生一致。 

（五）參加本項推薦者，必須參加大考中心辦理之該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 

（六）校系要求檢定及分發比序之學科能力測驗科目成績總和不得為零級分。 

（七）學科能力測驗、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符合簡章中擬推薦學校學系(組)之檢定標準。 

伍、推薦名額： 

（一）依各大學招生條件得分學群(含不分學群)推薦符合資格學生至多各 2名。 

（二）每位學生限被推薦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若推薦至同一所大學之學生超過 1人時則

就第一至第三類學群、第八類學群，依一般生與原住民生分別排定校內推薦之優先順

序）。  

（三）符合申請資格之原住民學生，得以一般生或原住民身分擇一參加本招生管道。若推薦

學生以原住民身分參加，僅能推薦原住民外加名額之學群及科系，並依「在校學業成

績」全校排名百分比，排定校內推薦之優先順序。 

陸、成績計算： 

（一）「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之計算，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之規定辦理。如有重修或補考之科目，以原成績辦理；重讀之科目，以重讀之成績辦

理。 

（二）「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採計高一、高二、高三上學期，共 5學期。 

（三）必修單科之「國文」和「英文」學業成績採計至高三上學期。 

（四）必修單科學業成績採計科目，新增「生活科技」與「資訊科技」兩科。 

（五）高二數學 A－數學 B成績，維持 1個必修單科科目，不分列為 2個科目。 

（六）高二自然科學領域中跨科目之探究與實作成績，「物理-探究 A」成績將對應於「高二

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化學-探究 B」成績將對應於「高二物理、化學、生

物、地球科學」。 

 

  



柒、推薦作業程序： 

（一）行政作業： 

1、註冊組公佈符合繁星推薦報名資格學生名單。 

2、註冊組發放「大學繁星推薦招生學生個人成績暨分數百分比對照表」。 

3、輔導處召集符合繁星推薦報名資格學生說明校內推薦作業流程。 

（二）推薦排序標準： 

1、依「大學繁星推薦招生學生個人成績暨分數百分比對照表」，在校高一、高二、高

三上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小者優先。 

2、若百分比相同者，依各校系所採計之分發比序項目比序(皆換算成百分比)，百分比

小者優先。比至採計最少比序項目之系之採計項目數為止（繁星推薦系統程式設

計）。 

3、若所有比序項目百分比亦相同，則依高一、高二、高三上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計算

至小數點第二位)高低排定順序（全校排名）。  

（三）遴選資格：學生依推薦排序，選擇大學及學群，每名同學最多可登記一所大學的一個

學群，且必須符合所選大學學群中至少一個學系之成績檢定標準。 

（四）作業流程： 

1、符合資格參與繁星推薦之學生，須預先上網校內繁星推薦系統填寫符合大學推薦百

分比檢定標準之志願校群(系)。 

2、網路志願選填模擬分發 

(1) 系統選填時間：113 年 2 月 27 日(二)11 時～3 月 5 日(二)上午 9 時止。 

(2) 系統模擬分發時間：113 年 3 月 1 日(五)、3 月 3 日(日)、3 月 5 日(二)，三日每

日上午 8 時線上模擬分發一次，共三次。 

(3) 人工模擬分發時間：113 年 3 月 1 日(五)、 3 月 4 日(一)，二日集合校排前 30%

同學現場模擬分發，共二次。 

(4) 系統於 3 月 5 日(二)上午 9 時關閉，系統關閉後即不得更改「學生填寫志願確認

單」內容。3 月 5 日(二)由學校統一列印「學生填寫志願確認單」，交由學生帶回

請家長及學生簽名，3 月 6 日(三)上午 9 時前交由導師簽核，於下午 12:30 前統

一收齊繳回輔導處。 

         4、校內推薦正式分發 

(1) 正式分發日期：113 年 3 月 7 日(四)上午 8 時-12 時，正式分發分為四個梯次，學

生須於指定梯次之時間及地點報到，依百分比序進入電腦教室，學生於該百分比

進行正式分發時，連續唱名 3 次未到，視同放棄該百分比之分發，但於正式分發

作業該梯次結束前報到者，則安排於該梯次正式分發結束後補行分發，若同時有

一人以上需補行分發，則依百分比序依序進行。正式分發所有梯次結束仍未報

到，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行分發。 

(2) 分發志願登錄方式： 

‧ 於本校電腦教室舉辦分發作業，依「梯次」進入本校 113 學年度繁星推薦

網路志願選填分發系統(政高系統)。 

‧ 登入系統後，應依「學生填寫志願確認單」上之志願順序登錄「成績符合」

之校群科系。考量校群科系推薦順位是否為第一者，亦須按志願表之下一順

序登錄。 

‧ 登錄完畢按「確認」鍵後，即完成校內推薦正式分發，一經確認後，不得以

任何理由更改。 

‧ 現場因無志願可登錄而放棄者須填寫「放棄聲明書」，經放棄後不得以任何

理由再行遞補分發。 

‧ 若已填滿 30個志願現場仍無志願可登錄，但不想放棄者，可現場電話聯繫

家長同意登錄校系，始得登錄，當下三分鐘之內撥打電話三次家長未接則視

同放棄。(同意書上勾選授權學生登錄不在此限。) 



(3) 分發當天學生因故無法到校者可由家長代理登記。 

(4) 現場登錄確認後將馬上列印「學生分發志願確認單」由學生簽名。 

(5) 校內推薦正式分發結果公佈：校內推薦名單於 113 年 3 月 8 日(五)繁星推薦委員

會會議中通過後，同日上午 9 時張貼於輔導處公佈欄與學校首頁公告。 

(6) 受推薦學生於 3 月 8 日(五)上午 9 時至 3 月 11 日(一)上午 10 時進行入於校內繁星

推薦系統(政高)選填推薦校群之學系志願。校內正式分發入選之學群學系，系統已

自動帶入推薦校群之學系志願，但不限填為第一志願。 

6、各大學每一學群至多推薦本校 2 名學生，若各校推薦人數超過 2 人者，本校推薦順

序依序為：(1)在校成績百分比較小者 (2)分發比序項目順序百分比較小者 (3)在校高

一、高二、高三上學期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較高者。 

7、113 年 3 月 11 日(一)上午 10 時系統關閉，由教務處註冊組統一列印繁星推薦志願校

系確認單，由學生帶回請家長簽名。同時繳交報名費一人 200 元。 

8、113 年 3 月 12 日(二)學生務必於上午 9 時統一收齊繁星推薦志願校系確認單，繳交

至教務處註冊組，完成 113 年度繁星推薦報名程序。 

（五）特別注意事項： 

1、為維護同學權益，一經校內推薦正式分發確認後，不得更改選填內容，亦不得放棄

繁星推薦機會。 

2、繁星推薦學生為大學錄取者，依簡章規定，不得參加113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申請

入學」及「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且非經申請放棄，不得參加113學年

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招生。 

捌、本辦法經本校繁星推薦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若有未盡事宜，得再召開

委員會會議討論議決之。 


